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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正违章行为，整改安全隐患

旅游行业开展“打非治违”行动
本报聊城 6 月 5 日讯(记者 杨

淑君) 据悉，9 月中旬前，在全市
旅游行业开展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
动，治理纠正旅游违章行为，及时发
现和整改旅游安全隐患。

据悉，这次专项行动的工作重
点包括：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
可证，非法从事旅游业务的；旅行社
停业整顿期间、证照不全或过期、超
许可范围从事旅游业务的；旅行社
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健全、安
全责任不明确、安全措施不落实的；
旅行社未按要求选择具有合法资质
和相应安全保障能力的旅游辅助服
务者的；旅行社租用未取得旅游包
车证的旅游车辆、未审核旅游包车
运营资质和驾驶员资格及车辆安全
状况的；旅行社瞒报谎报迟报事故，
以及重大隐患隐瞒不报或不按规定
期限予以整治的；旅行社未按规定
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，未对游客尽
到安全提示、安全防范、紧急救助等

安全保障义务的；旅行社未按规定
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；星级宾馆、
A 级景区等按照旅游业国家标准评
定的旅游经营者未达到相关标准中
的旅游安全要求的；及其他违反安
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旅游经营
行为。

整个行动从 5 月下旬开始到 9
月中旬结束，分为四个阶段进行，5
月份为制定方案、自查自纠阶段；6
至 7 月，各县(市)区旅游局主动会
同相关部门联合执法，集中整治旅
游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； 7 至 8
月份，聊城市旅游局将会同安全监
管、公安、交通、食品药品监管等
相关部门，对旅行社安全用车、安
全用餐等重点环节进行全面检查、
重点抽查； 9 月份为监督总结、巩
固提高阶段，各县(市)区旅游局要
在 9 月 5 日前，将专项行动的情况
进行汇总后报送至聊城市旅游局监
管科。

本报聊城 6 月 5 日讯(记者
杨淑君) 记者从聊城市旅游局获
悉，根据省有关文件，聊城将在
全市开展“诚信旅游示范单位”
创建活动。

据悉，参加此次创建活动的
单位包括旅行社、星级饭店、 A

级景区、旅游汽车公司。根据方
案要求， 6 到 10 月份，各旅游企
业按照创建标准要求，开展自查
自纠。 10 月份，将根据企业申
请，聊城市旅游局组织有关人员
进行初审检查，并于 10 月底前将
《推荐名单》及《考核打分表》

报省局创建活动办公室。
11 月，山东省旅游局组织有

关人员对各市推荐单位进行检查
验收，确定全省“诚信旅游示范
单位”名单，并进行社会公示，
颁发标牌(已获得诚信旅游企业称
号的不再颁发标牌)，命名表彰。

“诚信旅游示范单位”开始创建

举报旅行社违规最高奖 1500 元
本报聊城 6 月 5 日讯(记者

杨淑君) 记者从聊城市旅游局获
悉，根据日前省旅游局公布的《山
东省旅行社违法违规行为有奖举
报制度》，举报旅行社违法违规并
查实的，最高给予 1500 元奖励。

根据规定，凡旅行社未取得
相应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,经营

国内旅游业务、入境旅游业务、
出境旅游业务的；分社的经营范
围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
范围的等；任一种情形,被举报且
查实,最高奖励举报者 1500 元。

此外，凡举报旅行社不投保
旅行责任险、为旅游者安排或介
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内容的旅游

活动等最高奖励 1000 元；凡旅行
社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包含
有不符合《旅行社条例》和《山
东省旅游条例》规定事项等行
为，经举报查实最高奖励 5 0 0
元。如有上述情况，市民可拨打
聊城市旅游局质量监管所电话
820177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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